
 

广东联泰环保股份有限公司 

独立董事关于第三届董事会第二十四次会议相关事

项的事前认可 

根据《广东联泰环保股份有限公司章程》《广东联泰环保股份有限公司独立

董事工作制度》《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及《广东联泰环保股份有限公

司关联交易管理办法》等相关规定，我们作为广东联泰环保股份有限公司（下称 

“公司”）的独立董事，就公司拟在第三届董事会第二十四次会议审议的《广东联

泰环保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审议中标的汕头市西区污水处理厂及配套管网 PPP 项

目后续实施的相关事项暨关联交易的议案》进行了事前审核，基于独立判断，对

该议案涉及的关联交易事项发表如下意见： 

公司与关联方达濠市政建设有限公司（下称“达濠市政”）、非关联方中国市

政工程中南设计研究总院有限公司（下称“中南设计院”）组成的联合体（下称“联

合体”）拟与汕头市城市管理和综合执法局签订《汕头市西区污水处理厂及配套

管网 PPP 项目特许经营协议》；在协议签订后，根据项目招投标文件和联合体

协议的规定或约定，联合体各方共同出资设立项目公司；在项目公司成立后，项

目公司与关联方达濠市政建设有限公司、中国市政工程中南设计研究总院有限公

司签订《汕头市西区污水处理厂及配套管网 PPP 项目 EPC 工程总承包合同》等

事项是项目中标后项目实施的需要。 

汕头市西区污水处理厂及配套管网 PPP 项目系经汕头市人民政府授权汕头

城管执法局组织公开招投标的政府采购项目，在经过该项目公开招投标的法定程

序后，以公司为牵头方的竞标联合体中标该项目。项目实施方案、项目招投标文

件及联合体协议对项目的建设规模、总投资概算、工程建设费用、联合体各方分

工及出资比例均作明确规定或约定。公司与关联方达濠市政、非关联方中南设计

院共同出资设立项目公司负责项目运作，出资各方均以货币出资，并按照出资额

比例确定各自在所设立项目公司的股权比例，同股同权；交易方式客观、独立、

公正。关联方达濠市政作为项目竞标联合体成员之一，并且具有市政工程总承包

特级等资质；非关联方中南设计院具有工程勘察综合甲级和工程设计综合甲级等



 

资质，在本项目投标文件中附上了有关资质、业绩、实施能力等证明材料并在评

标阶段通过评审，中南设计院和达濠市政具备承接本项目勘察、设计、采购和施

工的工程总承包（即 EPC）的能力。工程总承包（即 EPC）合同最终结算金额

需以政府财政主管部门或政府审计主管部门出具的审核或审计结果为准，定价公

允，不存在损害公司及全体股东、特别是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形。 

综上，我们同意将《广东联泰环保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审议中标的汕头市西区

污水处理厂及配套管网 PPP 项目后续实施的相关事项暨关联交易的议案》提交

公司董事会审议。公司董事会在对上述议案进行审议时，关联董事应当按规定回

避表决。 

（以下无正文）  



 

（本页无正文，为《广东联泰环保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关于第三届董事

会第二十四次会议相关事项事前认可意见》之签字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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